
致辞 

立法会：财库局局长就《2013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修订附表 2）公告》

及修订附表 3公告动议决议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2013年 7月 17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根据《强

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就批准《2013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修订附表 2）公告》

及《2013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修订附表 3）公告》而动议的两个决议案的开场

发言全文： 

 

主席： 

 

  我今天于立法会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下称「《强积金条例》」）提出共

两项议案。 

 

第一项议案： 《2013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修订附表 2）公告》 

─────────────────────────────── 

 

  我现在首先动议通过印载于议程内的第一项议案，旨在修订载列于《强积金条例》

附表 2的各个最低有关入息水平项目。 

 

  《强积金条例》规定，除获豁免，雇主及雇员双方均须按雇员有关入息的 5%向

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计划作强制性供款。雇员的有关入息如低于最低有

关入息水平，雇员便无须供款，但雇主仍须为雇员作出供款。雇员的有关入息如高于

最高有关入息水平，则雇主和雇员均无须就超逾该水平的入息作强制性供款。有关规

定亦适用于自雇人士。 

 

  订定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的目的，是减轻强积金供款对较低收入雇员及自雇人士构

成的财政负担。《强积金条例》第 10A条列出厘订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应予参考的因素，

包括由政府统计处进行的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所得出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的百分之

五十之数。因应法定最低工资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实施，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

（下称「积金局」）现正检讨调整有关入息水平的机制。由于现时的最低有关入息水

平（即 6,500元），是参考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即 28元）及其他因素而订定的，

考虑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已由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起调高至 30元，我们建议在完成

更新调整机制前，沿用二零一一年时调整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的方法，即参考最低工资

水平，把最低有关入息水平调高至 7,100元。 

 

  除以每月计算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外，《强积金条例》也为行业计划下的临时雇

员，及粮期短于一个月的雇员，订明以每日计算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条例亦有为自



雇人士设定以每年计算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议案同时就每日及每年计算的最低有关

入息水平，提出相应修订，即分别由250元调高至280元，及由78,000元调高至85,200

元。 

 

  配合是次对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的调整，积金局正同步修订《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临

时雇员供款）令》，以订出在最新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下，适用行业计划内不同入息

组别成员的供款额，方便雇主及雇员符合规定。 

 

  在生效日期方面，由于雇主和受托人需时调整薪酬记录系统及强积金计划行政管

理系统，而积金局亦需时间宣传有关安排，政府接纳积金局的意见，建议于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一日实施新的最低有关入息水平。 

 

  建议广泛吸纳了社会各界的意见，适当地减轻低收入人士就强积金供款的负担。

另外，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成立了小组委员会审议有关附属法例的修订，小组委员会大

致支持调高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主席，我请各位议员支持通过议案，落实对最

低有关入息水平的修订。 

 

第二项议案： 《2013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修订附表 3）公告》 

─────────────────────────────── 

 

  至于我今天动议的第二项议案，则旨在修订载列于《强积金条例》附表 3的各个

最高有关入息水平项目。 

 

  我在刚才动议修订最低有关入息水平的议案时，已阐述强积金制度下有关入息水

平的现行安排，我在此不作重复。《强积金条例》设定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的政策目的，

在于贯彻强积金制度协助就业人口为退休作基本储蓄的目标。至于较高收入的雇员及

自雇人士，他们可自行决定是否在强积金强制性供款以外，藉自愿性供款或其他投资，

增加退休储蓄。 

 

  《强积金条例》第 10A条规定，最高有关入息水平须参考由政府统计处进行的「综

合住户统计调查」所得出的每月就业收入分布第 90个百分值。在二零一一年就最高

有关入息水平进行的修订，如按此因素，水平应调高至 30,000元。但由于在咨询过

程中，部分雇主组织反映实施法定最低工资已对他们的经营成本带来相当影响，亦有

部分雇员反映不希望大幅调高有关水平，政府在平衡各方意见后，其时只把最高有关

入息水平由 20,000元调高至 25,000元。 

 

  考虑到二零一二年第 3季第 90个百分值的每月就业收入已升至 35,000元，较现

行最高有关入息水平 25,000元高出 10,000元，我们建议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调高至

30,000 元，以扩阔供款的收入分布范围，生效日期则定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以



回应咨询期间收集的意见，让雇员、雇主及自雇人士有较长时间适应改变。 

 

  至于以每日计算的最高有关入息水平，我们建议沿用现时以每月 30天作为换算

的假设，由 830元调高至 1,000元。而为自雇人士设定以每年计算的最高有关入息水

平，则相应由目前的 300,000元提高至 360,000元。 

 

  积金局正同步对《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临时雇员供款）令》内适用于临时雇员的

最高有关入息水平作出相应修订。此外，我们会争取在下个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修

订《税务条例》的草案，相应调高雇员和自雇人士强制性供款的最高扣税款额。 

 

  主席，正如我早前提及，内务委员会成立的小组委员会大致支持调高最高有关入

息水平。在此，我要感谢小组委员会主席黄定光议员，以及其他议员，在审议过程中

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和积金局会在检讨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调整机制过程中，

参考这些意见。 

 

  最后，我请各位议员支持通过两个议案，落实对最低及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的修订。

谢谢。 

 

 

 

完 


